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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

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提出。 

本标准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归口管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安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

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郝爱兵、林良俊、聂洪峰、尹立河、罗为群、叶思源、胡秋韵、张

春虎、肖春蕾、郭兆成、张俊、张连凯、侯国华、朱立峰、成杭新、崔放、徐宏根、李小磊、

李仰春等。 

本标准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负责解释。 

 

 

 

 



 

II 

引言 

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对新时代地质调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我国一

些生态系统破坏严重，森林草地退化、湿地萎缩、水土流失、沙漠化、石漠化、盐碱化等严

重威胁到国家的生态安全，迫切需要发挥地质工作优势，注重生态系统完整性，开展地上地

下一体化的生态地质调查，查明生态地质条件和生态地质问题，加强岩石-土壤-水-生物-大

气多圈层交互作用研究，提供地球系统科学解决方案，为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与系统修复

提供科学依据，为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提供支撑。 

为规范和指导生态地质调查工作，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有关单位编制了本技

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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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地质调查技术要求（1:50 000）（试行）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态地质调查的目的任务、基本要求、工作定额、设计编写、调查内容、技术方法、

综合评价、数据库建设、成果编制、野外验收与审查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1:50 000生态地质调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Z/T0130地质矿产实验室测试质量管理规范 

DZ/T0148水文水井地质钻探规程 

DZ/T0190  区域环境地质调查遥感技术规定（1:50 000） 

DZ/T0258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规范（1:250000） 

DZ/T0296地质环境遥感监测技术要求（1:250000）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态地质 eco-geology 

主要研究各种生态问题或生态过程的地质学机理、地质作用过程及背景条件。 

3.2  

生态地质条件 eco-geological conditions 

主要指对生态有影响的地质条件的总称，主要包括地形地貌、地层岩性、成土母质、土壤、地下水

等。 

3.3  

生态地质问题 eco-geological problems 

人类活动扰动与自然条件变化引起的生态地质条件改变，导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失调的现象。 

3.4  

风化壳 weathering crust 

地壳基岩被风化的表层。地壳表层岩石在风化作用下，遭受破坏，在原地形成的松散堆积物，一般

包括弱风化带、强风化带、残积层、残积土等。 

3.5  

包气带 vadose zone 

从地表到潜水面之间的非饱和带，指地面以下、地下水面以上的岩土空隙未被水饱和的地带。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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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土母质 parent materials 

地表岩石经风化作用形成的松散风化物，是土壤形成的物质基础和植物矿物养分元素（除氮外）的

最初来源。 

4 总则 

4.1 目的任务 

为提高生态系统与地质环境相互作用认知程度，支撑国土空间利用与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开展生态

地质调查，主要任务有： 

a) 调查生态地质条件的现状分布及历史演化过程，分析相关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过程； 

b) 调查生态地质问题类型及其分布，分析其控制与影响因素，预测发展趋势； 

c) 开展生态地质综合评价，提出国土空间利用与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建议； 

d) 建立 1:50 000生态地质数据库，编制生态地质系列图件。 

4.2 基本要求 

4.2.1 生态地质调查应以地球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突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重点部署在

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脆弱区、敏感区和生态地质问题区。 

4.2.2 生态地质调查应从区域生态地质条件、重点区生态地质问题、典型地段生态地质相互作用机理

三个层次开展，并注重工作的相互衔接。 

4.2.3 根据生态地质特征和实际需要，充分应用现代遥感技术，合理安排地面调查、钻探、物探等工

作量的投入。 

4.2.4 加强“地质云”平台应用，充分搜集和利用已有资料，在已有资料较丰富、研究程度较高的地区，

可采取补充调查、编测结合的方法开展工作。 

4.2.5 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新技术、新方法，提高生态地质调查的工作效率和成果质量。 

4.3 工作量定额 

4.3.1 调查区复杂程度分区可划分为简单、中等和复杂三类，分类原则如下： 

a) 简单地区：生态地质条件简单，生态地质问题少，现代地质作用较弱； 

b) 中等地区：生态地质条件中等，生态地质问题较多，现代地质作用较强烈； 

c) 复杂地区：生态地质条件复杂，生态地质问题很多，现代地质作用强烈。 

4.3.2 调查区划分为丘陵山地区、北方干旱半干旱区、黄土高原区、岩溶石山区、青藏高原区、滨海

湿地区。这些地区突出的生态地质问题有森林退化、草原退化、湿地萎缩、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土

地盐渍化、土地沼泽化、土地石漠化、冰川雪线退缩、冻土融化、海岸侵蚀与淤积、海水入侵等。 

4.3.3 主要技术定额按照表 1执行。设计确定具体工作量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a) 本着充分利用前人资料原则，符合质量要求的已有工作量可纳入技术定额，再补充部署各

项工作； 

b) 调查区进行了遥感图象解译的，并取得预期地质效果者，野外测绘工作量，可按规定指标

减少 30％－50％； 

c) 浅钻预算标准参照工程地质钻探预算标准执行。 

5 设计书编制与审查 

5.1 资料收集 

应包括调查区地质、地形地貌、土壤、植被、水文、气候气象等综合性或专项的调查研究资料、专

著、论文及图表，经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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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质资料：区域地质、物化遥、水工环、生态地质、生物地球化学、海岸生态等基础地质和专

项调查研究的原始资料与成果资料； 

b) 地形地貌资料：地形图、数字高程模型、地貌图等研究资料； 

c) 土壤、植被和微生物资料：土壤、植被和微生物群落的调查研究资料；收集我国各行业开展的

典型生态系统定位观测与研究数据资料，包括生物数据、土壤数据、水分数据等； 

d) 水文气象资料：气象站和水文系统多年统计资料； 

e) 经济社会发展资料：社会经济（GDP、人口）环境、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现状以及重大工

程情况。 

表 1  1:50 000生态地质调查每百平方千米基本工作量 

项目 

地区 

地区 

类型 

调查点 

个 

路线调查 

km 

剖面测量 

km 

遥感调查 1:5万

km
2
 

样品测试 

组 

物探 

点 

浅钻 

个 

水文地质钻孔数

及总进尺数 

个/m 

丘陵 

山地区 

复杂 30～40 50～60 3～4 100 35～40 75～90 30～40 / 

中等 24～30 40～50 2～3 100 25～30 60～75 24～30 / 

简单 15～24 30～40 1～2 100 20～25 45～60 15～24 / 

北方干旱 

半干旱区 

复杂 30-40 50-60 3～5 100 30-50 50-70 40-60 / 

中等 20～30 40～50 2～3 100 20～35 40～50 30～40 / 

简单 15～20 30～40 1～2 100 15～30 20～40 20～30 / 

黄土 

高原区 

复杂 30～40 50～60 3～5 100 30-50 50～70 50～70 / 

中等 20～30 40～50 2～3 100 25～40 40～50 40～60 / 

简单 15～20 30～40 1～2 100 15～30 20～40 30～50 / 

岩溶 

石山区 

复杂 50～60 40～50 1.5～2 100 40～50 80～120 30～40 3～4/200～300 

中等 40～50 30～40 1～1.5 100 30～40 60～100 20～30 2～3/150～200 

简单 30～40 20～30 0.5～1 100 25～30 50～60 10～20 1～2/50～150 

青藏 

高原区 

复杂 20～30 40～50 1～2 100 30-35 50～70 20～30  

中等 15～20 30～40 0.5～1 100 25～30 40～50 15～20  

简单 10～15 20～30 0～0.5 100 20～25 20～40 10～15  

滨海 

湿地区 

复杂 50～60 40～50 2～3 100 50～70 120～150 90～100 3～4/50～100 

中等 40～50 30～40 1～2 100 30～50 80～100 60～90 2～3/30～50 

简单 30～40 20～30 0.5～1 100 20～30 50～60 40～60 1～2/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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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资料整理分析 

5.2.1 根据调查的目的、任务与要求，整理、汇编各类资料，对各类量化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编制专

项和综合图表。 

5.2.2 对收集的各类资料的可利用程度进行评价，并建立资料清单。 

5.2.3 分析调查区基础地质背景、生态地质问题，并编制相应的生态地质工作程度图等。 

5.2.4 分析调查目标与工作程度之间的差距和问题，草拟工作方案，明确工作重点。 

5.3 野外踏勘 

5.3.1 野外踏勘应根据工作程度、植被类型、交通地理情况，结合调查区生态地质条件和初步了解的

生态地质问题，制定踏勘工作计划。 

5.3.2 踏勘应选择典型路线，了解主要生态地质条件及主要问题分布情况，为确定生态地质调查的重

点内容提供依据。 

5.3.3 编写野外踏勘总结，包括踏勘计划，踏勘路线，踏勘记录、照片、录相等资料，解决的主要问

题等。 

5.4 设计书编写的主要依据 

5.4.1 项目任务书、资料清单、野外踏勘总结。 

5.4.2 生态地质条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以往工作程度。 

5.4.3 有关技术标准和经费预算标准。 

5.4.4 主要技术工作定额参照本规范正文中表 1 确定。 

5.5 设计书编制内容与要求 

5.5.1 主要内容 

编制的设计书主要内容应包括项目来源、项目目标任务，调查区自然地理概况、以往工作程度及存

在主要问题，本次工作拟调查的生态地质条件及主要问题等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和工作量，项目总体部

署、时间安排，项目预期成果、组织管理、经费预算等。 

5.5.2 附图附件 

设计书基本附图应包括生态地质工作程度图、工作部署图，资料清单以及其他综合调查图表等。 

5.5.3 编写要求 

设计书必须做到任务明确，依据充分，各项工作部署合理、技术方法先进可行、措施有力，文字简

明扼要、重点突出，所附图表清晰齐全。设计书编写提纲按照附录 A执行。 

5.6 设计书审查 

5.6.1 由上级主管部门组织设计审查与审批 

5.6.2 按照审批后的设计开展工作。 

5.6.3 如工作内容发生较大调整，需对变更后的设计书进行报批。 

6 调查内容 

6.1 一般调查内容 

6.1.1 区域生态地质调查，重点查明区域生态变化和生态地质条件，为生态地质分区评价提供依据。

充分收集和分析区域地质、构造、水文地质等资料，主要补充开展以下调查内容： 

a) 地壳表层基岩的成因类型、岩性特征和接触关系、产状等； 

b) 风化壳的分布、风化程度、厚度、成因及垂直分带等； 

c) 包气带的岩性、结构、厚度、入渗率、含水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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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成土母质的分布、厚度、结构、组分、成因类型等； 

e) 土壤的类型、厚度、结构、成因、组分等； 

f) 浅层地下水位及其时空变化，地下水化学特征，地表水的类型、分布、水质、时空变化等； 

g) 森林、草原、湿地等的分布、变化，植被类型及其分带、覆盖度等； 

h) 积温、湿度、日照、风速、风向、降水等气象要素； 

i) 生态地质问题修复现状及效果评估。 

6.1.2 重点区生态地质调查，主要查明与生态问题相关的地质要素分布，以及生态地质问题类型、分

布、程度、控制与影响因素，为生态地质脆弱性评价提供依据。在区域生态地质调查内容基础上，重点

调查要素主要包括： 

a) 地下水（地表水），水位、水质、水温； 

b) 包气带的渗透性能、水分盐分垂向分布及动态、蒸发影响带深度、毛细水上升高度等； 

c) 成土母质结构、有机质、矿物质组分； 

d) 土壤容重、粒度、结构，土壤有机质、含水量、易溶盐、pH； 

e) 植被类型、覆盖度、净初级生产力、叶面积指数、生物量及其变化、根系分布和发育深度。 

6.1.3 典型地段生态地质调查，揭示大气圈、生物圈、土壤圈、岩石圈、水圈等多圈层各相关要素间

的相互作用过程，分析生态系统演化的地质学机理，尤其是各圈层交互带（如包气带、风化壳）中水分、

盐分、碳氮磷等营养元素及硒、砷等特定元素等的物质循环过程和演化机制。 

6.2 不同类型区特殊调查内容 

6.2.1 丘陵山地区，应重点查明森林退化、草原退化的成因类型、分布、程度、变化；与森林草原退

化有关的降水、地形、植被和土壤等自然成生条件，以及土地利用、植被破坏等人为影响因素。 

6.2.2 北方干旱半干旱区，应重点查明成土母质结构、地下水位动态变化与植被生态的关系；沙漠化、

盐渍化等生态地质问题的分布、程度、变化以及控制因素。 

6.2.3 黄土高原区，应重点查明水土流失的成因类型、分布、程度、变化；与水土流失有关的降水、

地形、植被和土壤等自然成生条件，以及土地利用、植被破坏等人为影响因素。 

6.2.4 岩溶石山区，应重点查明表层岩溶带（包气带）发育特征，碳酸盐岩与岩溶水、土壤之间的转

换关系及其与植被分布的相互关系；石漠化类型、分布、程度、变化，以及控制地质因素。 

6.2.5 青藏高原区，应重点查明成土母质、土壤的类型、结构、厚度，冰川、永久积雪、冰湖分布及

变化，湿地、湖泊的变化及其控制因素，构造隆升条件下的植被垂直分带，冻融性荒漠化分布、现状、

演化。 

6.2.6 滨海湿地区，应重点查明滨海湿地类型、分布、现状、演化及其与水文地质条件、海岸带变迁

关系；查明湿地退化的分布、严重程度及其控制因素。 

7 调查技术方法与要求 

7.1 遥感调查 

7.1.1 根据调查内容和所选用的遥感图像的可解性以及所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确定遥感解译和生态

信息提取内容。遥感解译内容一般应包括森林、草原、湿地等空间分布、类型及其动态变化，生态地质

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生态信息提取内容主要包括植物盖度、净初级生产力、叶面积指数和植被类型分布

等信息。 

7.1.2 根据工作区情况，确定数据源（星载、航空、无人机等搭载平台，多、高光谱、机载 LiDAR

等不同传感器类型），一般情况下，应选择云雾覆盖少（云量小于 10%）、多时相、可解译性强的遥感数

据： 

a) 区域生态地质调查采用空间分辨率优于 16m的遥感数据；重点区生态地质调查采用空间分辨率

优于 2m的遥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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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满足遥感调查精度的条件下，应选用影像层次丰富、图像清晰、色调均匀、反差适中的合格

遥感数据源。优先使用国产资源三号、高分一号、高分二号等卫星影像数据； 

c) 生态地质调查数据源应具有较强的现势性，一般应选择植被生长旺盛期。 

7.1.3 遥感解译工作应贯穿于野外踏勘、设计编写、地面调查及报告编制等全过程。 

7.1.4 区域生态地质遥感调查流程与方法、精度要求参照 DZ/T0296 执行，重点区生态地质遥感调查

流程与方法、精度要求参照 DZ/T0190执行。 

7.2 地面调查 

7.2.1 应充分利用已有资料和遥感调查成果，加强地面调查工作的针对性，提高成果质量和效率。 

7.2.2 根据调查区生态地质条件、存在的主要生态地质问题，采用实测、修测或编测的方式开展调查。 

7.2.3 应在调查区或邻区选择有代表性的生态-土壤-水-成土母质-岩石剖面，建立典型的标志，统一

工作方法。 

7.2.4 观测路线的布置以穿越法为主，路线穿越应垂直于植被类型或地貌类型最大变化方向，尽可能

涵盖不同的生态地质类型。根据调查区生态地质条件的空间分布和复杂程度以及要素的遥感可解译程度，

对观测线路进行优化部署，一般情况下间隔 2000m左右，生态地质条件复杂且遥感可解译程度差的地区

观测线路间隔在 800 m～2000m之间，图幅总的调查线路长度在 80km～300km。 

7.2.5 观测点的布置：  

a) 观测点类型：地下水点、成土母岩（质）分界点及典型点、土壤类型分界点及典型点、植被类

型分界点及典型点； 

b) 观测点布置要突出重点，不能平均使用，尽量控制不同的生态地质类型，并应统一编号，根据

调查区生态地质条件的空间分布和复杂程度，每百平方公里观测点数量为 10～60 之间，调查

点数量可根据遥感解译效果适当减少，但最高不超过 30%； 

c) 观测点记录既要全面，又要突出重点，同时还要注意观测点之间的沿途观察记录，用信手剖面

图反映其间的变化情况。野外调查方法采用“智能地质调查系统”（或数字地质调查系统）进

行数据采集； 

d) 选择不少于 30%的观察点进行样品采集，系统采集成土母岩、成土母质、土壤、地下水、地表

水、植被等样品。在生态地质现象不明显的地方，用浅钻进行揭露。土壤—成土母岩（质）取

样深度一般为 0 cm～10cm，10 cm～20 cm，20 cm～40 cm，40 cm～60 cm，60 cm～100 cm，

100 cm～200 cm，200 cm 以下或地下水位，采样要求、定点、采样记录、样品交接、加工、

运输和保存参照 DZ/T0258等执行。 

7.2.6 精度要求：  

a) 各类生态地质条件分布范围，凡能在图上表示出其面积和形状者，应实地勾绘在图上或根据遥

感解译检验结果在野外核定在图上，不能表示实际面积、形状者，用规定的符号表示； 

b) 观测点和取样点密度取决于地区类别和工作区交通地理状况、地质地貌条件的复杂程度，遥感

可解译程度、以能控制工作区生态地质条件为原则。 

7.2.7 应采取边调查、边录入、边整理、边综合的方法，并及时提交原始数据，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和

解决问题，指导下一步工作。野外调查结束后，在进行全面系统的资料整理和初步综合研究的基础上，

提交野外调查总结、实际材料图等图件，并形成地质点、路线调查等原始资料数据库和实际材料图库。 

7.3 剖面测量 

7.3.1 选取代表性的地段开展剖面测量，重要的生态地质类型应有 1-2条测量剖面予以控制，测绘精

度宜为 1:500-1:2000。 

7.3.2 采用浅井、浅钻等形式予以揭露，观察、测量生态地质现象，系统进行岩石-风化壳-土壤-水体

-植被采样工作。 

7.3.3 对不同地质、地形地貌、生态、土壤等生态地质信息进行拍照或录像，绘制生态地质剖面； 



 

7 

7.4 地球物理勘探 

7.4.1 充分搜集利用以往的物探成果资料，在遥感图像解译和野外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与其它方法合

理配合使用，采用适当的地球物理方法，开展重要生态地质问题调查。 

7.4.2 物探的技术工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对于物性前提不明、地质效果有争议的地区，在布置物探之前，应先幵展适用的试验工作； 

b) 物探剖面应沿生态地质条件变化最大的方向布置； 

c) 当发生难解、多解或解释成果有争议时，应采用多种方法或其它勘探手段综合判定； 

d) 重点地段可进行较高精度的物探工作。 

7.4.3 物探成果与其它地质成果要进行综合编录、综合解释。应编制物探推断的地质图件或综合物探、

地质两方面成果的地质图件。 

7.4.4 应提交的物探成果有： 

a) 物探报告，附图，附表等，作为附件或单独归档； 

b) 物探实际材料图； 

c) 各种物探方法的柱状、剖面、平面成果图及地质推断解释成果图； 

d) 物探文字报告。 

7.5 钻探 

7.5.1 钻探工作主要布置在岩溶石山区和湿地分布区。岩溶石山区主要查明岩溶发育条件，特别是表

层岩溶带的发育规律、地下径流、裂隙溶洞等。湿地分布区主要查明水文地质条件、沉积物结构和组分。 

7.5.2 岩溶地区钻探深度应达到表生岩溶带底部或至可溶岩/非可溶岩接触面。湿地地区钻探深度应

达到潜水含水层底板（第一个连续黏土层）。 

7.5.3 钻探应参照 DZ/T0148执行，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钻探要求全取芯，取芯过程中应确保岩心扰动厚度不超过 1cm； 

b) 泥质层岩心采取率应达到 90%，砂质层岩心采取率应达到 75%； 

c) 孔深误差不得大于 1‰，孔斜误差不得大于 2°；进尺 50m 以上及终孔时，都要进行孔深、孔

斜校正； 

d) 钻探过程中采取土样、岩样宜能正确反映原有地层的粒径组成；样品采集应重点布置在不同岩

性、构造填充处；采取鉴别地层的岩、土样，非含水层宜每 3 m～5m取一个，含水层宜每 2 m～

3m取一个，变层时，应加取一个； 

e) 在钻探过程中，应对水位、水温、岩层变层深度、含水构造和溶洞的起止深度等进行观测和记

录； 

f) 钻探结束时，应对所揭露的地层进行准确分层，并根据含水层的水头、水质情况分别进行回填

或隔离封孔； 

g) 需要最终成井的钻孔应充分洗井，适当开展入渗试验及抽水试验，确定含水层及包气带渗透性

参数。 

7.5.4 应提交的钻探成果： 

a) 钻孔设计书及钻孔质量验收书； 

b) 岩心记录表（岩心的照片或录像），岩溶及裂隙统计表，滨海湿地植被根系特征调查表，样品

（植被、土壤、地下水）采集记录表； 

c) 钻孔地质柱状图； 

d) 原位测试结果； 

e) 钻探施工总结报告。 

7.6 分析测试 

7.6.1 根据生态地质条件和生态地质问题调查需要和样品组成特点，开展以下内容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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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岩矿分析：岩矿化学全分析及 Cd、Pb、Hg、Cr、As、Cu、Zn、Ni、Cl、S等元素和 Se、Mo、B、

F、I等元素含量测试，不同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 U、Th放射性指标与 Ti、Sb、Bi、Sn分析指标及

矿物鉴定。 

7.6.3 风化壳、包气带、成土母质分析：容重、粒度、pH值，其他指标同岩矿分析。 

7.6.4 土壤分析：容重、粒度、电导率、pH 值、矿物质组成和含量、有机质、有机碳、无机碳、总

碳、含水率、其他指标同岩矿分析。 

7.6.5 水分析： K
+
、Na

+
、Ca

2+
、Mg

2+
、Cl

-
、SO4

2-
、HCO3

-
、CO3

2-
、游离 CO2、总硬度、总碱度、溶解性总

固体、pH值等指标，根据具体条件和需要，选测 Fe
2+
、Fe

3+
、NH4

+
、F

-
、NO2

-
、NO

3-
、磷酸根、可溶性 SiO2、

耗氧量、总磷、总氮等与植被生长有关的元素。现场测定水温、颜色、电导率、Eh 值、pH 值、溶解氧

等指标。岩溶区和湿地区水样可测试可溶性无机碳、可溶性有机碳。 

7.6.6 植被测试分析：叶绿素，水分，营养元素，微量与重金属元素等。 

7.6.7 可根据生态地质调查需要，同位素，有效态、交换性钙、交换性镁、交换性钾、交换性钠，微

生物，岩石孔隙度、岩石渗透率，硅酸盐分析、碳酸盐分析、石英岩分析等测试项目。 

7.6.8 测试方法参照 DZ/T0130执行。 

7.7 动态监测 

7.7.1 基本要求 

应充分利用现有生态监测台站资料，根据需要在典型地段布设简易动态监测站。 

7.7.2 气象监测 

在典型地段开展生态地质作用机理研究时，可设立全自动小型气象站点获取数据，实时监测温度、

湿度、风速、风向、雨量、气压、光合辐射、蒸发等多种气象参数，亦可根据需要增加观测要素。 

7.7.3 植物监测 

在典型地段开展生态地质作用机理研究时，可设立简易植物生理生态监测仪，连续监测作物生长过

程中的生理参数和所处的环境参数。 

7.7.4 土壤监测 

在典型地段开展生态地质作用机理研究时，可采用自动化仪器开展土壤监测，监测内容为土壤含水

率、温度等参数，亦可根据需要增加盐度、负压等参数监测。 

7.7.5 地下水监测 

在地下水与植被生态关系密切的地段开展地下水监测，一般宜采用自动化监测设备，监测内容为水

位、水温等参数。 

8 生态地质评价 

8.1 生态地质评价包括区域生态地质分区评价和重点地区生态地质脆弱性评价。 

8.2 宜综合考虑气象、地形地貌、成土母岩（质）类型、土壤类型和地球化学特征、植被覆盖度、地

下水位等因素，以定性方法为主，开展区域生态地质分区评价，指出每个分区生态地质特征、生

态资源优势、存在主要问题及国土空间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建议。 

8.3 针对重点调查区生态地质问题，结合典型地段多圈层交互作用分析结果，确定评价因子和权重，

建立定量评价模型，开展生态地质脆弱性评价，脆弱性等级宜分为三级，分别为高、中、低，指

出脆弱性的主控因素。 

9 数据库建设 

9.1 基本要求 

9.1.1 数据库建设应贯穿生态地质调查全过程，数据库建库流程与具体业务流程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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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不同业务工作阶段的数据库建设应在相应阶段完成，以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继承性。 

9.1.3 数据库建库应采用数字地质调查系统。 

9.1.4 野外数据库验收与野外验收同步，成果数据库验收与成果验收同步，验收内容包括数据内容和

数据质量。 

9.2 建设内容 

9.2.1 原始资料数据库包括工作底图数据、野外数据、测试数据、实际材料图及收集背景资料文档等： 

a) 资料文档，包括收集到的各类资料数据，以及任务书、设计、质量检查、审查验收意见等管理

文档； 

b) 工作底图数据，涉及卫星影像、数字高程模型、道路、水系、地名等地理要素，地形图等； 

c) 调查数据，涉及遥感、地面调查、剖面测量、物探等在野外采集的相关数据，应包括各类调查

点、取样点、物探、钻探、动态监测等数据； 

d) 测试数据，包括各类测试数据及分析数据，在建立测试数据库的同时，应建立反映数据质量的

元数据库，包括实验测试单位、测试设备与环境、数据质量等； 

e) 实际材料图、遥感解译图、生态地质剖面图、物探等专题图件。 

9.2.2 成果数据库包括生态地质分区评价图、生态地质脆弱性评价图等成果图件，图件说明书、成果

报告、综合性及专题研究报告、元数据等。 

10 成果编制 

10.1 图件编制 

10.1.1 实际材料图：反映野外调查工作内容，主要包括调查路线、调查点、取样点、监测点、生态地

质剖面等。 

10.1.2 生态地质单要素图：反映生态地质相关的要素分布，主要包括地貌形态类型图、成土母岩分布

图、土壤地球化学分布图、森林、草原、湿地分布及其变化图、生态地质问题分布图等。 

10.1.3 生态地质分区评价图：反映生态地质状况和综合评价结果，成图比例尺宜根据实际使用需求确

定。 

10.1.4 生态地质脆弱性评价图：反映生态地质问题严重程度、主控因素分布和脆弱性评价等级，成图

比例尺宜为 1:50 000。 

10.2 报告编制 

成果报告是对调查区生态地质条件分布、相互作用过程及其存在主要生态地质问题，生态地质评价、

典型研究的全面体现。生态地质调查成果报告编写提纲按照附录 B执行。 

11 野外验收与审查 

11.1 野外验收 

11.1.1 野外验收的依据： 

a) 项目审批意见书； 

b) 项目实施方案； 

c) 年度工作设计； 

d) 有关技术要求。 

11.1.2 野外验收应具备的条件： 

a) 已完成设计规定的野外工作； 

b) 原始资料齐全、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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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原始资料已经进行整理，并进行了质量检查和编目造册； 

d) 进行了必要的综合整理，编写了项目野外工作总结。 

11.1.3 野外检查验收应提供的资料： 

a) 野外实际资料：野外原始资料数据库，内容包括：野外原始图件、野外记录、相册、表格，野

外各类原始编录资料及相应的图件，样品测试送样单和分析测试结果，过渡性综合解释成果资

料和综合整理、综合研究成果资料，其它相关资料等； 

b) 质量检查记录； 

c) 实际材料图； 

d) 野外工作总结。 

11.2 成果审查 

11.2.1 成果审查应在野外验收后 6 个月内进行，报告评审依据项目任务书、设计书、设计审查意见书、

野外验收意见书及有关标准和要求进行。 

11.2.2 报告评审后应根据评审意见认真修改，最终报告报送审批单位审查认定。 

11.3 资料归档 

11.3.1 资料归档应包括以下资料： 

a) 成果类：终审成果报告、专题报告、附图、附表、附件及评审意见书； 

b) 遥感解译类：遥感解译报告、解译图、遥感数据、航卫片、解译卡片等； 

c) 野外调查类：实测剖面图、各种野外调查点的记录簿及记录卡片、照片、摄像、调查小结； 

d) 地球物理勘探类：各类物探报告、附图、附件，野外记录簿、照片、仪器记录图纸及电子数据； 

e) 钻探类：水文地质勘探、原始记录及成果； 

f) 样品实验测试类：岩、土、水化学分析成果及岩、土物理水理性质实验成果，各种采样记录与

图件； 

g) 长期观测类：长期观测点的分布图、各类观测点的记录及动态曲线，收集的气象、水文等资料； 

h) 技术文件类：项目任务书，设计书、设计与成果审批意见书，野外质量评审文件等； 

i) 电子文件类：调查中形成的电磁介质载体的文件、图表、数据、图像等； 

j) 其他应归档的原始资料。 

11.3.2 资料归档按照自然资源部相关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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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生态地质调查设计书编写提纲 

第一章  绪言 

目的任务；调查区范围；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概况。 

第二章  以往工作程度 

以往森林、草原、湿地、土壤、地质调查工作情况；附插图：调查区以往工作程度图。 

第三章  区域生态地质背景分析 

气象水文；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水文地质；生态地质问题。 

第四章  工作部署 

工作部署原则（总体工作思路、技术路线和部署原则）；总体工作部署（各阶段主要工

作内容，工作布置、工作量）；当年工作安排。 

第五章  工作方法与技术要求  

分节论述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与各自的技术要求；生态地质评价的方法与要求；专题研究

的任务与方法。 

第六章  实物工作量 

列表说明总体工作部署和分年度各类实物工作量。 

第七章  经费预算  

按中国地质调查局相关要求编写。 

第八章  组织管理和项目人员设置 

第九章  技术管理措施 

全面质量管理措施；技术保证措施；设备配置；安全及劳动保护措施等。 

第十章  预期提交成果 

报告（包括调查报告及专题研究报告等）名称及主要章节内容；附图、附表名称；提交

时间。 

设计书附件 

生态、地质调查工作程度图，工作部署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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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生态地质调查成果报告编写要求 

 

第一章  绪言 

位置、交通；自然地理与经济、社会发展概况；生态地质问题概况；目的任务；以往调

查工作程度；本次调查工作部署、方法、完成的工作量及质量评述。 

第二章  生态地质条件 

地形地貌；气象与水文特征；地层、岩性、构造等地质特征；风化壳、成土母质与土壤

特征；森林、草原、湿地分布及变化特征。 

第三章  生态地质问题 

按生态地质问题种类分节论述。包括：发育特征与分布规律；演化过程与发展趋势；多

圈层交互作用下的成生机理。 

第四章  生态地质评价 

区域生态地质分区评价；重点区生态地质脆弱性评价。 

第五章  国土空间利用和生态保护修复 

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生态地质状况，提出空间利用建议；根据生态地质脆弱性

评价，提出生态地质问题防治及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固碳能力等生态功能提升

的建议。 

第六章  结论与工作建议 

 

 




